关于《河口县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》

起草说明

为加强和规范专职消防队伍的建设管理和职责履行，提高火灾预防、灭火救援和宣传教育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云南省消防条例》《云南省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》《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等6部门关于印发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《红河州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文件的规定，制定《河口县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》，规范化专职队伍管理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云南省消防条例》《云南省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》《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等6部门关于印发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《红河州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文件的规定，编制形成《河口县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》，有效进一步规范专职队伍管理，为推动河口县城乡公共消防设施一体化发展，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要求，优化城乡消防安全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，强化部门协同，建立统一指挥、专常兼备、反应迅速、上下联动的消防救援体系，促进城乡抗御火灾风险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能力整体提升，实现消防专项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，在完善规划成果、实现规划引领方面凸显成效。

二、主要内容
主要围绕专职队伍建设及管理、工作职责、监督执法、法律责任进行编制。
三、起草过程
河口县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起草工作于2024年10月启动，2024年11月20日形成初稿，2024年11月20日已向县级31家单位部门征求意见，其中河口镇、南溪镇、莲花滩乡提出意见5条。2024年12月3日，河口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相关人员召开研讨会，就河口县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内容进行探讨，并提出整改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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